附件
全省技工院校第三届移动电商青春CEO
创业大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bookmark: _Hlk512540726]主办单位： 浙江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
承办单位： 宁波技师学院
           浙江省交通技师学院
技术支持： 杭州北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扩散云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支持： 招财火
供应链支持：易达供应链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浙江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飞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二、大赛组委会成员
    主  任：王晨
    副主任：巫惠林、李世存、李忠跃、王妙娟
成  员：季育立、应建明、胡磊、楼瑞纪、王国海、朱冉、陈新凯、万高能
三、大赛主题
青春飞扬，激情创享
[bookmark: _GoBack]四、赛程安排
本次大赛分大赛闯关赛、拉练赛和总决赛（项目路演）三个阶段组成。
（一）闯关赛
闯关赛设置了语音表达、文案写作、社群管理、平台引流四个关卡，每一个关卡设定了一定的任务值，当完成规定的任务值时进行下一闯关环节，完成所有关卡即可自行进入拉练赛环节。
其中，闯关规则如下：
	闯关环节
	通关条件
	说明
	提交

	语音表达
	集满300个赞即为过关，并由系统自动分配至评审团成员进行打分，其分数将会按规定比例计算至最后的总成绩
	以电商相关知识为考核要点，通过系统自动分配到参赛团队比赛界面，参赛团队以语音的方式进行回答
	语音回答

	文案写作
	集满300个赞，并由系统自动分配至评审团成员进行打分，其分数将会按规定比例计算至最后的总成绩
	一个好的文案可以达到两个目的：改变用户态度和促使用户行动。
	截图证明

	社群管理
	新建一个微信群，群成员超过300人，并完成一次群内项目路演，群互动超过50条即过关
	通过社群运用使用户产生一定的吸引感，降低用户对你的信用成本；还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将前置消费变为后置消费。
	截图证明

	平台引流
	将选择的产品发布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当转发量总和达到200条即过关
	通过不同平台的转发起到引流的目的。
	截图证明


完成闯关赛后，由组委会通过系统自动安排评审团对闯关赛内容进行评审。如遇未达到任务值、弄虚作假、违反法律法规、恶意操作等行为，评审团可提请大赛组委会，大赛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二）拉练赛
拉练赛通过大赛官方小程序进入“招财火小店”展开社交电商活动，大赛截止及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18年10月31日00:00:00。
大赛原则上销售大赛平台上的产品，如遇参赛选手有自己的产品渠道，须入驻大赛平台并设定好产品的供货价以及后端的仓储配送、售后服务等整个供货体系方可销售（当其他参赛团队选择该产品作为竞赛推广时如遇在平台规定的时间内未发货，或者被投诉有假时除了取消其参赛资格外，平台管理方有权追究因其给客户造成的损失，并在法律法规的约定下承担相关的商业责任）。
积分由交易金额+毛利润金额构成，设置如下：
	积分项目
	积分设置说明

	交易金额
	销售商品的最后成交额，计算方式为：1）发生真实物流有快递单号的每1元为1分；2）卖家客户自提的每1元为0.2分

	毛利润金额
	最终成交额减去由平台提供的商品进货价产生的毛利润，每1元为3分


所有进驻平台的参赛卖家在提现时，平台收取2.5%的手续服务费。
（三）总决赛
进入总决赛的名额从拉练赛排名前30个团队产生，按照学校的性质原则上属技师学院（含筹）、高级技工学校的每个学校不超过3支队伍进入总决赛，技工学校不超过2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评委由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组成。专家评委共有三人，由组委会邀请行业专家、知名企业家、资本创投专家等组成，专家评委每人按1-10分酌情打分；大众评委由各进入总决赛学校邀请1-2位企业专家作为大众评委构成，大众评委每人举牌计1分。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合计为该参赛队伍的总决赛分数。
总决赛以现场路演的方式进行，路演时间5分钟，详细展示本次大赛内容的创作过程或者创业成果，包括作品的基本内容、知识产权情况、特色亮点、获得的收获、学到的内容、财务收益及未来可能投入的计划等；然后由一位专家评委对参赛队伍进行提问，时长不超过3分钟。
五、大赛成绩计算方法
大赛采用百分制计算方法，所有大赛参赛选手按照总成绩排名获取大赛名次，其中总成绩=闯关赛成绩10%+拉练赛成绩60%+总决赛成绩30%。
[image: ]所有大赛阶段都采用百分制成绩换算，其换算公式如下。
每个参赛团队每个阶段的成绩= 

六、其他事项
1.本次竞赛中的各类交流、通知、信息在竞赛QQ群（群号：649218407）转发。
2.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未公开发表或孵化原创作品，如涉及侵权，由参赛者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出现有参赛团队使用非常规手段获取成绩的，大赛组委会有权利更改或者取消该团队的参赛成绩
3.大赛组委会对竞赛规则、评分依据及其他相关事宜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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